 2026年政府预算相关说明

一、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
（一）税收返还

2026年税收返还收入预计5631万元，较上年减少638万元。其中：增值税、消费税税收返还3700万元;所得税基数返还536万元;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1003万元;其他税收返还392万元。
（二）一般性转移支付

2026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预计280896万元，较上年减少708万元，减少0.25%，增减变动主要情况：

    1.体制补助收入7469万元，较上年增加678万元，增加9.98%。

2.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74132万元，较上年增加3634万元，增加5.15%。

3.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23541万元，较上年增加642万元，增加2.8%。
4.结算补助收入4340万元，较上年减少1303万元，减少23.09%。

5.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393万元，较上年减少57万元，减少12.67%。

6.产粮（油）大县奖励资金收入2823万元，较上年增加215万元，增加8.24%。

7.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11000万元，较上年增加324万元，增加3.03%。

8.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11131万元，较上年减少527万元，减少4.52%。

9.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16万元，较上年减少165万元，减少11.14%。

10.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4703万元，较上年减少1306万元，减少5.02%。

11.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29万元，较上年增加27万元，增加13.37%

12.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00万元，较上年减少35万元，减少6.54%。

13.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6046万元，较上年增加5502万元，增加18.01%。

14.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2300万元，较上年减少263万元，减少2.09%。

15.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932万元，较上年减少1749万元，减少22.77%。

16.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4800万元，较上年减少2069万元，减少7.7%。

17.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257万元，较上年增加2428万元，增加292.88%。

18.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862万元，较上年增加51万元，增加2.82%。

19.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50万元，较上年减少1万元，减少0.4%。

20.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00万元，较上年增加63万元，增加45.99%。

21.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197万元，较上年减少6797万元，减少85.03%。
（三）专项转移支付

2026年专项转移支付收入预计8604万元，比上年减少8583万元，减少49.94%，主要是预算内基建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减少。
二、举借政府债务情况

（一）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

2025年，政府债务总限额88.61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42.76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45.85亿元。截止2025年底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88.11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余额42.26亿元，专项债务余额45.85亿元，控制在债务限额内。

（二）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

2025年，省厅转贷我县新增政府债券5.81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券1.67亿元，专项债券4.14亿元。此外，结合到期债务还本需要，省厅转贷再融资债券8.83亿元。
 (三)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

2025年偿还地方政府债本金4.94亿元，全部为一般债务；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2.13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利息0.92亿元，专项债务利息1.21亿元。

（四）2026年新增债务情况

根据相关规定，在未收到上级财政下达债券额度通知的情况下，各县区不得将新增债券数额列入年初预算，因此本预算暂无新增债务预算及债券资金使用安排情况。
三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

2025年度，加强预算绩效管理。围绕绩效目标管理核心，聚焦机制完善、质量提升和融合增效，推动绩效管理提质升级。扎实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工作，完成13个项目5亿元资金评价，并试点开展垃圾处理费收入绩效评价，进一步拓展绩效评价广度和深度。

2026年将继续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。将绩效管理全流程嵌入，新增重大支出必须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在立项必要性、投入经济性、目标合理性、方案可行性、筹资合规性等方面论证，推动事前绩效评估落地生效。强化绩效评估结果应用，建立“评价-反馈-整改-预算”相挂钩机制，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四、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情况

2026年预算安排“三公”经费1374万元，其中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83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1291万元（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387元，公务用车运行费904万元）。根据“三公”经费实行零增长的原则，公务接待费比上年减少368万元，减少81.52%，减少的原因是各部门政策上严格执行厉行节约要求，深入贯彻落实“过紧日子”思想，管理上实行源头控制，从严控制开支，业务上活动实际减少，杜绝超标准、超范围接待；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比上年减少207万元（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减少12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费减少195万元），减少13.79%，原因是各部门严控新车购置，严格执行公务用车编制与配备标准，强化日常运行管理，采取优化调度使用、推进节能降耗等措施。
